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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敬啟者：

緒言

吾等根據 貴公司指示審閱載於第1至13頁之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之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期財務報告之編製須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有關規定。審批中期財務報告之董事須對此負責。

所進行之審閱工作

吾等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第700號「委聘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而進行審閱，惟吾等審閱工作範疇受到局限，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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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向管理層提問及就中期財務報告使用分析程序，並據此評估會計政策與呈

列方法是否貫徹運用，惟另有披露者除外。審閱工作不包括控制測試及核實資產、負債及交

易等核數程序。因此審閱工作之範圍較審核為小，並較審核提供較低程度之保證。基於上述

理由，吾等並不就中期財務報告發表核數師意見書。

吾等之審閱工作面對之限制如下：

(i) 由於吾等無法審視各附屬公司之股票及／或股份登記冊，吾等未能確定 貴公司在結

算日及本報告日期於多家附屬公司之股權；及

(ii) 貴公司將間接持有51%權益之天津光盈汽車鏡有限公司綜合計入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期間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的做法是否恰當。

此外，就吾等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日發出之核數師報告書所載有關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之保留意見範圍第 (iv)、 (v)、 (vii)及 (viii)號之限制，吾等依賴管理層保

證，亦不知悉須就有關結餘及披露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期財務報告

作出任何重大修訂。

有關中期財務報表編製基準之重大不明朗因素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列出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出現股東資金虧絀淨額 805,452,000港

元。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並已就撇銷資產至估計可收回金額而作

出修訂。董事及接管人認為， 貴集團及 貴公司於結算日之情況或許並不符合持續經營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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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貴公司現正進行重組，預計將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底前完成。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貴

公司之復牌建議已獲有關當局有條件批准。 貴公司債權人及股東分別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一

日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日批准重組。倘重組建議未能成功落實，則或須作出進一步調整，以將

資產之價值進一步調低至經修訂可收回金額，屆時或須就可能出現之其他負債作出撥備，並有可

能須將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其他長期資產重新分類並列作流動資產。

吾等認為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就此情況作出適當披露，故吾等就此之意見並無保留。

未能達致審閱結論

由於吾等未能取得足夠憑證而就此可能出現之影響深遠，吾等未能就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應否作出重大修訂而達致審閱結論。

中期財務報告並未收錄現金流量報表，故並不符合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現金流量報表」之規

定。

此致

香港

中環

遮打道3號A

香港會所大廈 14樓

轉交

巨川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已委任接管人兼管理人）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會 台照

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執業會計師


